臺南市政府公文補發申請表(□府文□局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局處
科室
	民政局
            科室
	分機：
	申請日期：

	補發公文
日期/字號
	　　 年　 　月 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	補發受文者
	

	補發原因
	　□ 受文機關要求補發
　□ 其他（請寫原因）：

	　　　　承辦單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決行

	

	補發(監印)
日期
	（該欄位由文書單位發文人員填寫）


附註：
一、公文補發流程：
　(一)填寫公文補發申請表，核章層級至少至科長。
　(二)檢附原稿影本，或列印歸檔公文影像掃描檔，或線上簽核公文之批核資料，或公文之副本影本，並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及職章。
　(三)列印公文（公文之發文日期及發文字號同前原件），送文書單位用印，補發後應將補發申請表等資料送歸檔（線上簽核者，申請表則由文書單位收存）。
二、文書發文人員應蓋用目前（補發日）印信，並於補發公文右上方蓋補發章，補發章旁加註補發日期。
三、本表僅限於公文補發申請使用，如有需要變動原稿內容者，應將原稿調出，加簽說明後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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